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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療事業發展獎勵辦法第一條、第二條、第五條修

正總說明 

「醫療法」於九十四年二月五日修正施行，其中第九十一條規定：

「中央主管機關為促進醫療事業發展、提升醫療品質與效率及均衡醫療

資源，應採取獎勵措施。」「前項獎勵措施之項目、方式及其他配合措施

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行政院衛生署遂於九十四年十月十九

日發布施行「行政院衛生署醫療發展基金獎勵辦法」，嗣於九十七年三

月七日（修正發布名稱為「醫療事業發展獎勵辦法」）、九十八年十二月

三十一日、一百年四月八日歷經三次修正發布在案。其修正重點如下: 

一、依據緊急醫療救護法第五十六條規定：「中央衛生主管機關為均衡

緊急醫療資源、提升緊急醫療業務品質及效率，對於緊急醫療資源

不足地區，應採取獎勵措施。」「前項緊急醫療資源不足地區之認

定、獎勵措施之項目、方式及其他應遵行事項之辦法，由中央衛生

主管機關定之。」與本辦法獎勵措施相符，爰增列第一條法源依據

（第一條）。 

二、又本辦法第一條增列法源依據，爰於第二條增訂緊急醫療資源不足

地區之認定方式 (第二條第二項) 。 

三、因應高齡化社會的來臨，老人多重疾病所造成的重複用藥及藥物交

互作用等問題，由社區藥局所建構的藥事照護服務體系，提供社區

民眾藥品調劑、用藥適當性評估、用藥指導等相關服務，將可有效

降低用藥風險，提升醫療品質，成為未來長期照護體系重要一環，

有必要透過獎勵機制適度引導，以顧及偏遠地區、醫療資源缺乏地

區及弱勢族群之用藥照護需求(第二條第一項第八款、第五條第一項

第五款)。 

四、精神復健機構為提供社區精神病人工作能力、工作態度、社交技巧

及日常生活處理能力等復健治療，以協助其逐漸適應家庭及社會生

活之機構。精神復健機構之設立，除可提升精神病人之照護品質及

就醫權益，其治療模式更符合「去機構化」及「社區化」之國際趨

勢。考量精神復健機構之開設，近年來雖有所成長，惟其分布仍有

城鄉差異之情形，為落實精神病人在地社區復健之政策，爰公告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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列精神復健機構為本辦法第五條獎勵對象，以促進社區精神復健業

務之發展（第五條第一項第三款）。 

五、另，部分衛生財團法人長期推動之業務，與我國發展特殊或策略性

醫療產業之政策方向緊密相關，或居政府推動相關醫療產業之關鍵

角色，爰公告增列衛生財團法人為本辦法第五條獎勵對象，以提升

我國醫學及醫療機構之服務品質（第五條第一項第四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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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療事業發展獎勵辦法第一條、第二條、第五條修

正條文 

第一條 本辦法依醫療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九十一條第二項及緊急醫療救護法第五

十六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所定獎勵措施，其項目如下： 

一、緊急、重症醫療資源不足地區服務人力之改善。 

二、緊急、重症醫療資源不足地區相關醫療設備、設施之增購或更新。 

三、婦產科、兒科醫療資源及品質之改善。 

四、弱勢族群及山地、離島地區醫療照護服務之改善。 

五、醫療機構品質及效率之提升。 

六、重要慢性疾病防治醫療品質之提升。 

七、特殊或策略性醫療產業之發展。 

八、藥事照護服務之發展及用藥品質之提升。 

九、依本法中華民國九十三年四月二十八日修正施行前醫療發展基金相關規定許可

在案之獎勵事項。 

       前項第一款、第二款緊急醫療資源不足地區之認定，由中央主管機關依醫院緊

急醫療能力分級標準，及醫療資源分布狀況公告之。 

第五條  本辦法獎勵之對象如下： 

一、醫療機構。 

二、護理之家機構及居家護理機構。 

三、精神復健機構。 

四、衛生財團法人。 

五、藥局。 

    前項各款機構或法人申請奬勵時，公立機構，以其代表人為申請人；私立機

構，以負責醫事人員為申請人；法人或其他團體附設機構，以該法人或團體為申

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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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療事業發展獎勵辦法第一條、第二條、第五條修

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醫療法（以下

簡稱本法）第九十一條第二項

及緊急醫療救護法第五十六

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一條  本辦法依醫療法（以下

簡稱本法）第九十一條第二項

規定訂定之。 

依據緊急醫療救護法第五十六

條規定：「中央衛生主管機關為

均衡緊急醫療資源、提升緊急醫

療業務品質及效率，對於緊急醫

療資源不足地區，應採取獎勵措

施。」「前項緊急醫療資源不足

地區之認定、獎勵措施之項目、

方式及其他應遵行事項之辦法

，由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定之。」

與本辦法獎勵措施相符，爰增列

法源依據。 

第二條  本辦法所定獎勵措施

，其項目如下： 

一、緊急、重症醫療資源不足

地區服務人力之改善。 

二、緊急、重症醫療資源不足

地區相關醫療設備、設施

之增購或更新。 

三、婦產科、兒科醫療資源及

品質之改善。 

四、弱勢族群及山地、離島地

區醫療照護服務之改善。 

五、醫療機構品質及效率之提

升。 

六、重要慢性疾病防治醫療品

質之提升。 

七、特殊或策略性醫療產業之

發展。 

八、藥事照護服務之發展及用

藥品質之提升。 

九、依本法中華民國九十三年

四月二十八日修正施行前

醫療發展基金相關規定許

可在案之獎勵事項。 

     前項第一款、第二款緊急

醫療資源不足地區之認定，由

中央主管機關依醫院緊急醫

療能力分級標準，及醫療資源

分布狀況公告之。 

第二條  本辦法所定獎勵措施

，其項目如下： 

一、緊急、重症醫療資源不足

地區服務人力之改善。 

二、緊急、重症醫療資源不足

地區相關醫療設備、設施

之增購或更新。 

三、婦產科、兒科醫療資源及

品質之改善。 

四、弱勢族群及山地、離島地

區醫療照護服務之改善。

五、醫療機構品質及效率之提

升。 

六、重要慢性疾病防治醫療品

質之提升。 

七、發展特殊或策略性醫療產

業。 

八、依本法中華民國九十三年

四月二十八日修正施行前

醫療發展基金相關規定許

可在案之獎勵事項。 

一、本條新增第一項第八款，原

第八款移列為第九款;第七

款酌作文字修正。 

二、又本辦法第一條增列法源依

據，爰於本條第二項增訂緊

急醫療資源不足地區之認

定方式。 

三、因應高齡化社會，老人重複

用藥、藥物交互作用風險等

問題，以及民眾參與自身健

康維護觀念日益提升，藥師

提供民眾藥事照護服務與

加強民眾用藥安全有其重

要性與必要性，以促進藥事

服務發展與用藥安全的提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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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本辦法獎勵之對象如

下： 

一、醫療機構。 

二、護理之家機構及居家護理

機構。 

三、精神復健機構。 

四、衛生財團法人。 

五、藥局。 

前項各款機構或法人申請

奬勵時，公立機構，以其代表

人為申請人；私立機構，以負

責醫事人員為申請人；法人或

其他團體附設機構，以該法人

或團體為申請人。 

第五條  得依本辦法申請獎勵

之申請人如下： 

一、私立醫療機構、護理之家

及居家護理機構，以其負

責醫事人員為申請人。 

二、公立醫療機構、醫療財團

法人、醫療社團法人之醫

療機構、護理之家及居家

護理機構，以其負責人為

申請人。 

一、本條修正第一項，新增第一

項第三款、第四款、第五款

及第二項。 

二、為獎勵發展社區精神復健相

關服務，並獎勵衛生財團法

人推動特殊或策略性醫療

產業，增列精神復健機構、

衛生財團法人為獎勵對象

，並整合原條文第一項各款

，於本條第一項明定本辦法

之申請獎勵對象類別，及新

增第二項，以明定本辦法之

申請人資格。 

三、社區藥局亦屬於醫事服務機

構，具有藥學專業，提供為

民眾用藥安全把關的角色。

 

 

 

 

 

 

 

 

 

 

 

 

 

 

 

 

 

 

 

 

 

 

 

 

 

 


